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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编制说明 

 

一、2016年度政府资产报表编制方法 

（一）按公历年度编制政府资产报表。 

政府资产报表按公历年度编制，本次报表期为 2016 年 1

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表内“期末数”指标以年终有关指标

填列；表内“期初数”指标根据上年度数据结合本年度调整

数填列；表内“增加数”指标按本年新增累计数填列；表内

“减少数”指标按本年减少累计数填列。 

（二）实物量和价值量指标填报原则。 

报表中涉及的政府资产实物量和价值量指标，应按照以

下原则填报： 

实物量指标应根据统计台账、历史资料等进行填报，确

保数量、单位全面、准确。 

价值量指标可按照入账价值、评估价值、名义金额（即

人民币 1 元）等。 

二、2016年度政府资产报表封面 

（一）单位名称。填列单位全称，并加盖单位法人公章。 

（二）单位负责人。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实际负责人签

字盖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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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资产管理负责人。指单位内部负责资产管理工作

的部门负责人。 

（四）填表人。指具体负责编制资产报表的工作人员。 

三、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（公路） 

公共基础设施是指政府负责维护管理、供社会公众使用

的公共基础性设施。 

本报表填报主体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。 

1.等级公路。 

反映等级公路的里程和账面价值。等级公路是指联接城

市之间、城乡之间、乡村与乡村之间、工矿基地之间按照国

家技术标准修建的，由公路主管部门验收认可的道路，包括

高速公路、一级公路、二级公路、三级公路、四级公路。 

高速公路：专供汽车分方向、分车道行驶，全部控制出

入的多车道公路。高速公路的年平均日设计交通量宜在

15000辆小客车以上。 

一级公路：供汽车分方向、分车道行驶，可根据需要控

制出入的多车道公路。一级公路的年平均日设计交通量宜在

15000辆小客车以上。 

二级公路：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公路。二级公路的年平

均日设计交通量宜为 5000-15000辆小客车。 

三级公路：供汽车、非汽车交通混合行驶的双车道公路。

三级公路的年平均日设计交通量宜为 2000-6000辆小客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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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级公路：供汽车、非汽车交通混合行驶的双车道或单

车道公路。双车道四级公路年平均日设计交通量宜在 2000

辆小客车以下；单车道四级公路年平均日设计交通量宜在

400 辆小客车以下。 

2.等外公路。 

反映等外公路的里程和价值。等外公路是指不符合公路

工程技术标准的公路。没有批复公路等级的在“等级外公路”

栏填列。 

3.公路运输场站。 

反映公路运输场站的面积和账面价值。公路运输场站是

指为社会提供公路客货运输服务的车站、库场及其附属设

施。 

四、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（航道） 

本报表填报主体为交通运输、港口等管理部门。 

1.等级航道。 

反映等级航道的里程和账面价值。等级航道指中华人民

共和国领域内的江河、湖泊等内陆水域中可以供 50 吨级以

上船舶通航的通道。包括一级航道、二级航道、三级航道、

四级航道、五级航道、六级航道、七级航道。 

2.等外航道。 

反映等外航道的里程和价值。等外航道是指通常年通航

50 吨级以下船舶的航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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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航道通航建筑物、整治建筑物及设施。 

反映航道通航建筑物、整治建筑物及设施的数量和价

值。航道通航建筑物、整治建筑物及设施是指为保障航道正

常运行建设的建筑物、助航设施及附属设施。 

五、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（港口、水库） 

本报表填报主体：交通运输、港口管理部门填报沿海和

内河港口公共设施等;水利部门及相关部门填报水库（渠）

类等项目。 

1.沿海港口。沿海港口：沿海港口指沿海岸线（包括岛

屿海岸线）分布的港口及位于江、河入海处受潮汐影响的港

口。 

码头泊位：反映码头泊位的个数和价值。码头是指供船

舶停靠、装卸货物或上下旅客的水工建筑物。泊位是指供一

艘设计船舶安全停靠并进行作业所需的水域和空间。 

仓库堆场：反映仓库堆场的面积和价值。仓库堆场是指

供通过港口的货物暂时存放保管的建筑物和露天场地。 

其他港务设施：反映其他港务设施的价值。其他港务设

施是指除码头泊位、仓库堆场以外的其他港务设施，包括防

波堤、锚地、进出港航道、铁路专用线、运输管道、滚装连

接桥、港口道路、进出港道路等。 

2.内河港口。内河港口：内河港口指沿江、河、湖泊、

水库分布的港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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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头泊位：反映码头泊位的个数和价值。码头是指供船

舶停靠、装卸货物或上下旅客的水工建筑物。泊位是指供一

艘设计船舶安全停靠并进行作业所需的水域和空间。 

仓库堆场：反映仓库堆场的面积和价值。仓库堆场是指

供通过港口的货物暂时存放保管的建筑物和露天场地。 

其他港务设施：反映其他港务设施的价值。其他港务设

施是指除码头泊位、仓库堆场以外的其他港务设施，包括防

波堤、锚地、进出港航道、铁路专用线、运输管道、滚装连

接桥、港口道路、进出港道路等。 

3.水库（渠）。水库（渠）:指在河道、山谷或低洼地

有水源，或可从另一河道引入水源的地方修建挡水坝或堤

堰，形成具有拦洪蓄水和调节水量功能，且总库容大于等于

10 万立方米的水利工程,包括维持水库正常运转的附属设

施。 

大型水库:总库容大于等于 1亿立方米的水库。 

中型水库:总库容大于等于 0.1 亿立方米小于 1 亿立方

米的水库。 

小型水库:总库容大于等于 10万立方米小于 0.1亿立方

米的水库。 

大型灌区骨干灌排工程体系: 指设计灌溉面积大于等

于 30 万亩灌区内的干支骨干灌排渠系及其建筑物系统。 

六、公共基础设施情况表（城市基础设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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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市政道路设施、城市轨道交通设施、

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、城市公共供水设施、城市环卫设

施、城市道路照明设施、公园绿地、公用娱乐设施等。 

本报表填报主体为：城乡建设、文化、体育等相关部门。 

1.市政道路设施。 

城市道路：指城市供车辆、行人通行的，具备一定技术

条件的道路、桥梁、隧道及其附属设施。城市道路由车行道

和人行道等组成。在统计时只统计路面宽度在 3.5米（含 3.5

米）以上的各种铺装道路，包括开放型工业区和住宅区道路

在内。 

按照交通功能，道路分为快速路、主干路、次干路、支

路和街坊路。 

快速路：指城市道路中设有中央分隔带，具有四条以上

机动车道，全部或部分采用立体交叉与控制出入，供机动车

以较高速度行驶的道路。 

主干路：指以交通功能为主，与城市各区和与国道、省

道相通的交通干路。一般应分幅行驶。 

次干路：指以区域性交通功能为主，兼有服务功能，与

城市主干路组成道路网，广泛连接城市各区与集散主干道交

通的交通干路。 

支路：指以服务功能为主，连接次干路与街坊路的道路。

居民区及工业区或其他类地区的交通路线多属支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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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坊路：即胡同里弄路。指以服务功能为主，满足居民

出行，以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为主的道路。 

公共汽车停车站点：是指为公共交通运输工具提供服务

的站点、库场及其附属设施。 

公共停车场：是指政府投资建设供车辆停放的场所。 

2.城市轨道交通设施。 

城市轨道交通设施：指采用轨道导向运行的城市公共客

运交通系统，包括地铁、轻轨、单轨、有轨电车、磁浮、自

动导向轨道、市域快速轨道系统。 

地铁（或轻轨）：在全封闭或部分封闭线路上运行的中

运量城市轨道交通方式。 

其他：除地铁、轻轨以外的城市内的轨道交通。 

3.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：包括排水管道、具有排水

功能的沟渠、泵站、污水处理厂（含污泥处理处置和污水再

生利用设施、雨水调蓄和排放设施及其相关附属设施）等。 

4.城市公共供水设施：是指取水设施、自来水厂、供水

管网、泵站等。 

5.城市环卫设施：包括生活垃圾处理厂（场）、餐厨处

理厂、建筑垃圾处理厂、粪便处理厂、生活垃圾收转运设施

（转运站、收集点）、废物箱、公共厕所等设施。 

6.城市道路照明设施：是指用于城市道路（含里巷、桥

梁、隧道、广场、公共停车场）、不售票的公园和绿地等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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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路灯（价值含配电室、变压器、配电箱、灯杆、地上地下

管线、灯具、工作井及照明附属设备等）。 

7.公园绿地：是指向公众开放，以游憩为主要功能，兼

具生态、美化、防灾等作用的绿地。 

8.公用娱乐设施: 公用娱乐设施是指集机械、电、光、

声、水、力等先进技术的公共娱乐载体。如:政府投资的体

育场馆、演出场馆、展览场馆等。 

七、自然资源资产情况表（森林资源） 

自然资源资产是指政府等公共部门依法享有所有权或

探明的，并实际控制的，可以在市场上交易，或预期能够产

生服务潜能或者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经济资源的自然资产。 

本报表填报主体为林业等部门。 

1.天然林。 

天然林：由天然下种、人工促进天然更新或萌生形成的

森林。 

防护林：以防护为主要目的的森林。 

用材林：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森林。 

经济林：以生产果品、食用油料、饮料、调料、工业原

料和药材等为主要目的的森林。 

薪炭林：以生产燃料为主要目的的森林。 

特种用途林：以国防、环境保护、科学试验为主要目的

的森林。 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14957/6753256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9162/5073510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30303/30303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172195/172195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552409/552409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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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人工林。 

人工林：由人工直播（条播或穴播）、植苗、分殖或扦

插造林形成的森林。 

防护林：以防护为主要目的的森林。 

用材林：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森林。 

经济林：以生产果品、食用油料、饮料、调料、工业原

料和药材等为主要目的的森林。 

薪炭林：以生产燃料为主要目的的森林。 

特种用途林：以国防、环境保护、科学试验为主要目的

的森林。 

八、自然资源资产情况表（土地、水、海洋资源） 

土地资源类项目由土地储备、国土资源等部门填报；水

资源类项目由水利、国土资源等部门填报；海域、无居民海

岛类项目由海洋管理等部门填报。 

1.土地资源。 

收储土地：指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为实

现调控土地市场、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目标，依法取得土

地，进行前期开发、储存以备供应土地的行为。 

政府等公共部门占有使用的土地：指除国有农场、国有

林场外的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和人民团体等单位

占有使用的土地，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等用地。 

国有农场土地：是以国有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，以农产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30303/30303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172195/172195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subview/552409/552409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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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生产、加工、销售为主营业务，依法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

自我约束、自我发展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国有农业企业占

有使用的土地。 

国有林场土地：是以国有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，以林产

品生产、加工、销售为主营业务，依法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

自我约束、自我发展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国有林业企业占

有使用的土地。 

其他：指上述地类以外的列入长期规划，预期能够产生

服务潜能或者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土地。 

2.水资源。 

地表水：由当地降水形成的河流、湖泊、冰川等地表水

体中可以逐年更新的动态水量，用河川径流表示。 

地下水：与当地降水和地表水体有直接水力联系，参与

水循环且可以逐年更新的动态水量。 

3.海洋资源。 

无居民海岛：指不属于居民户籍管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

岛。 

已划拨或出让的无居民海岛：指政府已经按照划拨或者

出让的方式在一定期限内转移使用权的无居民海岛。 

未划拨或出让的无居民海岛：指政府尚未按照划拨或者

出让的方式在一定期限内转移使用权的无居民海岛。 

海域面积：指海域法所称海域，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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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、领海的水面、水体、海床和底土。 

已确权海域面积：指经政府批准取得海域使用权的项目

用海面积。 

未确权海域面积：指尚未经政府批准取得海域使用权的

项目用海面积。 

九、自然资源资产情况表（矿产、能源资源） 

本报表填报主体为国土资源、能源等部门。 

矿产资源按其特点和用途分为四类：能源矿产 12 种；

金属矿产 59 种；非金属矿产 95种；水气矿产 6种，共有 172

种矿种。我们选取了其中 8种填列（铁矿、锰矿、铜矿、铅

矿、铝土矿、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炭、其他）。 

十、保障性住房等其他经管资产情况表 

本报表填报主体：保障性住房由住建等部门填报；全国

社会保障基金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填报；外汇储备由

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填报；罚没财物由工商、质检、药监、公

安等部门填报；接收非定向捐赠资产由民政、红十字会等部

门填报。 

1.保障性住房：包括公共租赁住房（含廉租住房）和尚

未出售给个人的经济适用住房。 

公共租赁住房（含廉租房）：是指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

水平，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

庭、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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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保障性住房。公共租赁住房可由政府投资，也可以由政府

提供政策支持、社会力量投资。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、财政

部、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并

轨运行的通知》（建保„2013‟178 号）规定，从 2014年起

各地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，统称为公共租赁住房。 

经济适用住房（未出售）：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，限

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，按照合理标准建设，面向城市低收

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，但尚未出售的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

住房。购房人拥有有限产权，购房满 5年可转让，但应按照

规定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，政府具有优先回购权。 

本次填报不涉及“限价商品房”、“棚改安置住房”。 

2.罚没财物：是指执法机关依照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的规定，经一定程序裁定后，依法收缴但尚未上缴国库的各

类可以货币计量的财物。 

十一、2016年度文物资产情况表 

（一）填报主体。 

本报表填报主体各级文物部门，仅负责填报本系统内文

物相关数据。 

1.不可移动文物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规定，古文化遗址、古

墓葬、古建筑、石窟寺、石刻、壁画、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

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，根据它们的历史、艺术和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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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，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省级文物保

护单位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其中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

位是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在省级、市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

中选择具有重大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的文物保护单位，报

国务院核定公布。 

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核

定公布，并报国务院备案。 

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分别由设区的市、自治州和县级

人民政府核定公布，并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备案。 

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，由县级

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予以登记并公布。 

2.可移动文物。 

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、艺术品、文献、手稿、图书资

料、代表性实物等可移动文物，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；

珍贵文物分为一级文物、二级文物、三级文物。 

十二、2016年度政府投资基金情况表 

本报表由财政部门填报。 

（二）计价方法。 

政府投资基金是指由各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，以单独出

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，采用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方

式，引导社会各类资本投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

环节,支持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的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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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出资是指财政部门通过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

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安排的资金。 


